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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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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挖断光缆

工作人员被判刑

本报 4 月 17 日讯(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张立新 张贵秀)

国道拓宽工程中，施工管理员违反
规定擅自离开施工现场；挖掘机驾
驶员未谨慎进行挖掘，致使埋藏在
地下的国家一级通讯干线光缆被
挖断，造成网间严重通讯障碍。近
日，两人因此均被以过失损坏公用
电信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

去年 3 月 15 日，身为某路桥
工程公司施工员的吕某，在岚山区
204 国道拓宽施工中负责现场管
理，指挥王某驾驶挖掘机，在设有
明显地下光缆保护标志的岚山区
虎山镇路段施工。

期间，吕某擅自离开了施工现
场。王某明知地下埋有通信光缆，
却轻信挖不断，继续施工过程中挖
断了省长途电信日照传输局所管
辖的青岛至上海国家一级通讯干
线光缆，造成网间通讯严重障碍长
达 2 小时 42 分。虽然挖断的光缆
本身价值不足千元，但是经评估，
该事故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多达
几百万元。后路桥公司与日照传输
局达成了赔偿协议。

今年 4 月，岚山法院经审理认
为，王某明知其行为有损坏通信光
缆的可能而轻信能够避免，吕某未
尽其现场监督义务，二被告人的行
为均构成过失损坏公用电信设施
罪，鉴于二人系自首、初犯、积极进
行赔偿等情节，均被以过失损坏公
用电信设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离休老人死亡后，单位给
了 27 万余元的抚恤金，因为老
人一直与小儿子生活在一起，
就立了遗嘱让小儿子继承全部
抚恤金。但由于抚恤金不属于
遗产，不能按照继承处理。法院
判决老人的其余子女都能分到
抚恤金，老人的小儿子可以多
分一些。

李汉(化名)老家是莒县，
是青海省兴海县某机关单位离
休职工，育有三子两女，离休后
来到了莒县，一直与小儿子李
江(化名)共同居住生活，为了
以防万一，李汉生前立有遗嘱，
遗嘱上写明其死后的抚恤金全
部归小儿子李江所有。

2012 年 1 月 7 日，李汉因
病去世。李汉去世后，扣除丧葬

费后，其生前所在单位发放死
亡抚恤金 276724 元。此时，李
汉的妻子和父母均已去世。

关于该笔钱款如何分配，
李汉的五个子女发生争执，其
余四个子女将李江告上法庭，
认为李江不能独吞全部的抚恤
金，要求平均分配该笔抚恤金。

莒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死亡抚恤金是死者所在单
位给予死者近亲属和其生前被
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抚
慰金，产生于死者死亡后，是死
者近亲属的共有财产，不属于
遗产。

“本案中李汉无权以遗嘱
的形式处分该笔抚恤金，应由
他的五个子女共同所有。”办案
法官介绍，死亡抚恤金原则上

应均等分割，但是考虑到死者
李汉离休后同李江一起共同生
活，李江尽赡养义务较多的实
际，李江可适当多分，因此分配
比例按李江占 25% ，其余四子
女各占 18 . 75% 的比例分割为
宜。

莒县法院一审判决，对于
李汉的死亡抚恤金 276724 元，
李江分得 69181 元，其余四子
女各分得 51885 . 75 元。

李江不服原审判决，上诉
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
1 月 13 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抚恤金是死者生前所在单

位给予死者家属的具有慰问和
经济补偿性质的费用，按职工

死亡时家属的具体人员来给
付，抚恤金的给付对象为死者
家属，故不属于死者的遗产，不
能按照死者生前的意愿进行处
置，亦不能根据继承法的规定
进行分配。

“本案中，李汉的遗嘱是否
排除了其余四子女的继承权，
并不影响他们对抚恤金的请求
权。对抚恤金的分配，2005 年

《山东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
纪要》规定，可根据死者近亲属
与死者关系的远近和共同生活
的紧密程度合理分配，对抚恤
金的处理无具体法律规定，参
照省高院对死亡赔偿金的处理
理念，故原审对抚恤金的分配
并无明显不当。”该案二审法官
介绍。

企企业业换换法法定定代代表表人人，，还还继继续续履履约约吗吗
【读者咨询】 我是一家企

业的业务员，与另一家企业签
了订购协议，给了他们一批货
物，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给货款。
后来这家企业换了法定代表
人，他们以此为由拒不给我货
款。我该怎么办？

【律师解答】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
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
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
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法定代
表人与公司法人在内部关系上
往往是劳动合同关系，故法定

代表人属于雇员范畴。但对外
关系上，法定代表人对外以法
人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时，其与
法人之间并非代理关系，而是
代表关系，且其代表职权来自
法律的明确授权，故不另需法
人的授权委托书。因此，法定代
表人对外的职务行为即为法人
行为，其后果由法人承担。而
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不得以
对法定代表人的内部职权限制
对抗善意第三人。

因此，只要你同该家企业

签订的货物订购协议，是你们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
法律法规强行性规定，那么该
协议就是有效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对生效
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
行义务，任何一方违约，均应承
担相应违约责任。

综上，你可以要求该家企业
继续按照货物订购协议约定的
内容履行义务，如果对方拒绝履
行，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通
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律师简介

范玉亮，山东
天蓝律师事
务所主任,擅
长刑事辩护、
房地产案件，
公司法律事
务等,担任多
家单位法律
顾问。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斌 张琳

老老汉汉死死后后子子女女为为抚抚恤恤金金对对簿簿公公堂堂
法官：抚恤金不是遗产，不能按遗嘱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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